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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化武组织宣布手册保密事项补编禁化武组织宣布手册保密事项补编禁化武组织宣布手册保密事项补编禁化武组织宣布手册保密事项补编 

 

 

导言导言导言导言 

 

缔约国拥有为自己提供给本组织的资料确定保密等级和交付方法的最后发言权，在承

认这一点的同时，本保密补编旨在为国家主管部门人员阐明禁化武组织《保密政策》

述及的一些概念。  

 

1. 确定机密资料的敏感确定机密资料的敏感确定机密资料的敏感确定机密资料的敏感度度度度 

 

1.1 为确保对提供给禁化武组织的机密资料或对禁化武组织生成的机密资料有适当

的处理和保护，《保密政策》第五部分第 1.2 段规定，“在确定一项资料的敏
感度时要考虑下列关键因素： 

 

(a) 其披露可能对一缔约国、一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实体（包括国内的公司、
任一国民）、或《公约》或本组织造成损害的程度；以及 

 

(b) 其披露可能对一人、一国、或其他任何实体（包括公司）带来特别或特
殊好处的程度。 

 

这些因素与用于确定资料是否机密的因素是相对应的。” 

 

1.2 关于禁化武组织的机密资料分级制度，《保密政策》第五部分第 1.3至第 1.6段

载明了其指导方针，如下：  

 

“应根据这些指导因素和下文提出的具体分级标准，按照下列类别以敏感性逐
渐增加的次序对机密资料进行分级： 

 

·    禁禁禁禁化武组织限制级化武组织限制级化武组织限制级化武组织限制级    
·    禁化武组织保护级禁化武组织保护级禁化武组织保护级禁化武组织保护级    
·    禁化武组织高度保护级禁化武组织高度保护级禁化武组织高度保护级禁化武组织高度保护级 
 
不属于上述任何类别的资料应被认作是非机密资料，并作适当标记。本组织和
缔约国将适当保护非机密资料免予公布，但按另行确定的发布程序明确准许公
布者除外。 

 

机密资料的受保护程度应与其分级类别所表明的敏感程度相联系。每一缔约国
和本组织都应按照机密资料分级类别所表明的敏感程度保护来自本组织内部和
来自缔约国的禁化武组织机密资料。”  

 

1.3 如提交技术秘书处的资料需要适用一个密级的话，有关密级的确定标准指南载

于《保密政策》第五部分第 1.7 至第 1.18 段，并已收入本保密事项补编的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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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缔约国有权将提供给技术秘书处的任何资料确定为机密资料，但应强调指出，

技术秘书处的标准作法是，即使是从缔约国收到的“非机密”资料，也会对其

实施严格的控制和保护。而且，根据《保密政策》第七部分的规定，从成员国

收到的资料，无论密级如何，都不公开发布，除非得到有关成员国的同意。 

 

2. 成员国派驻禁化武组织的授权代表成员国派驻禁化武组织的授权代表成员国派驻禁化武组织的授权代表成员国派驻禁化武组织的授权代表 

 

2.1 《保密政策》第六部分第 3.5 段规定，“缔约国向本组织提供的资料，包括定
为机密的资料，必须由该缔约国的一名官方代表提交。”根据这项规定，对于
成员国指定官方代表以外的代表，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不得向他们转交机密材

料，也不得从他们那里接收机密资料。 

 

2.2 如技术秘书处 1999 年 5 月 6 日题为“（常驻）代表、副代表和顾问”的

S/112/99 号文件所述，成员国的官方代表指按《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和《执

行理事会议事规则》以及《禁化武组织总部协定》的有关条款委派的常驻代

表、副代表和顾问。一般情况下，只有成员国的常驻代表和副代表才有权从技

术秘书处接收机密文件和材料。  

 

2.3 常驻代表和副代表以外的官员经有关的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授权，可以从技术

秘书处领取机密文件。此种授权必须提前做出，并以公函或普通照会的方式知

会技术秘书处发出可以领取文件通知的行政部门。 

 

3. 机密文件的标记机密文件的标记机密文件的标记机密文件的标记 

 

3.1 提交或接收禁化武组织机密文件时，文件和外包装上必须正确标注《保密政

策》第六部分规定的禁化武组织机密标记。  

 

3.2 用于在禁化武组织的一个决策机构或其附属机构的保密会议期间散发的机密文

件也必须标注适当的禁化武组织机密标记，并应在散发这些文件的会议召开以

前及早提交宣布处。  

 

4. 与核查有关的文件与核查有关的文件与核查有关的文件与核查有关的文件 

 

4.1 宣布处是技术秘书处负责接收和分发与核查有关的文件的行政部门。 

 

4.2 向技术秘书处交送文件向技术秘书处交送文件向技术秘书处交送文件向技术秘书处交送文件。如需向技术秘书处交送机密文件，成员国的授权代表

须先与宣布处预约（电话：070-4163031）。到了事先约定的时间，缔约国的授

权代表应到禁化武组织总部大楼 B.12 室在有宣布处两名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

交送文件。宣布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将查看代表的禁化武组织身份证，验明其得

到的授权。 

 

4.3 通过电子邮件、邮递、信使或非保密传真向技术秘书处传送机密材料是违反

《保密政策》规定的。这种传送方式通常无法确保禁化武组织的机密资料得到

必要程度的保护。当以上述一种方式收到机密材料时，技术秘书处将自收到或

开启机密材料的一刻起根据其内部的机密材料处理和保护程序处理这些材料。

但是，技术秘书处无法保证以此种方式提供的资料在抵达之前未经擅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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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一般性规则，请成员国不要通过电子邮件、邮递、信使或传真的方

式向技术秘书处传送机密资料。  

 

4.4 确认收讫文件确认收讫文件确认收讫文件确认收讫文件。。。。对于成员国代表直接交送到技术秘书处的机密文件和/或材料，

应通过签署机密材料交送记录（C16表）确认收讫。  

 

4.5 领取机密文件领取机密文件领取机密文件领取机密文件。。。。宣布处将通过传真通知成员国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有“一份

文件”（如果文件的题目也是机密的，则不用进一步说明）需要前来领取。收

到传真后，成员国应与宣布处联系，约定领取机密文件的时间（电话：070-

4163031）。到了事先约定的时间，将在 B.12 室在有宣布处两名工作人员在场

的情况下把文件交给缔约国的授权代表。在移交通知领取的文件时应遵守所有

适用的保密程序。如果需要由代表或副代表以外的代表团成员领取文件，技术

秘书处必须事先收到代表签发的授权书或普通照会（如第 2.3 段所述）。宣布

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将查看代表的禁化武组织身份证，以核实授权。 

 

5. 机密机密机密机密正式序列文件的散发正式序列文件的散发正式序列文件的散发正式序列文件的散发 

 

5.1 供禁化武组织决策机构会议审议的机密正式序列文件，由决策机构秘书处散

发。 

 

5.2 这些文件准备好后，决策机构秘书处（会务司）将发传真通知代表团，通知时

要使用非机密标题，同时指定两个不同的时间段，供代表团前来领取文件。两

个时间段将安排在不同的日子里，以便于所有发放对象前来领取。分发的机密

文件，每个成员国只有一份，可由其任意一位经授权的接收人领取。技术秘书

处工作人员不得复制成员国授权代表领取的机密文件。 

 

5.3 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只有权将机密正式序列文件转交给第 2.2和第 2.3段所指的

经正当授权的人员。  

 

5.4 按照要求，会务司将与在两个预定时段没有领取机密文件的代表团联系，并通

知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领取文件的日子。 

 

6. 与核查有关的文件和正式序列文件以外的与核查有关的文件和正式序列文件以外的与核查有关的文件和正式序列文件以外的与核查有关的文件和正式序列文件以外的机密机密机密机密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6.1 向技术秘书处宣布处和会务司以外的部门转交机密文件，或从这些部门接收机

密文件，也应遵守同样的文件处理和接收程序。 

 

6.2 对本文件介绍的任何程序如有疑问，可向保密保安办公室（电话：070-

4163366）或前面段落中提到的技术秘书处的任何具体行政部门提出。 

 

 



M
节

   

2
0

0
8
年
版

 
 

第
4
页

 

附
件

附
件

附
件

附
件

1
 –

 分
级
类

别
分

级
类

别
分

级
类

别
分

级
类

别
（ （（（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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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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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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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自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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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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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自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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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政
策

保
密
政
策

保
密
政
策

保
密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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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部
分

第
五
部
分

第
五
部
分

第
五
部
分

） ）））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禁禁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分
级
标
准
：

 

归
入
本
类
别
的
资
料
，
其
未
经
授
权
的
公
开
将

会
不
利
于
《
公
约
》
的
有
效
性
或
可
信
性
，
或

不
利
于
一
缔
约
国
、
一
商
业
或
政
府
机
构
、
或

缔
约
国
一
国
民
的
利
益
（

1
.7
段
）
。

  
  

分
级
标
准
：

 

归
入
本
类
别
的
资
料
，
其
未
经
授
权
的
公
开
可

能
会
明
显
损
害
《
公
约
》
的
有
效
性
或
可
信

性
、
或
一
缔
约
国
、
一
商
业
或
政
府
机
构
、
或

缔
约
国
一
国
民
的
利
益
（

1
.1

1
段
）
。

 

分
级
标
准
：

 

归
入
本
类
别
的
为
敏
感
机
密
资
料
，
其
未
经
授

权
的
公
开
将
会
严
重
损
害
《
公
约
》
的
有
效
性

或
可
信
性
、
或
其
宗
旨
或
目
标
，
或
从
国
家
安

全
或
商
业
保
密
的
角
度
来
看
将
会
严
重
损
害
一

缔
约
国
或
一
商
业
或
政
府
机
构
、
或
缔
约
国
一

国
民
的
利
益
（

1
.1

4
段
）
。

  

  

例
如
：

 

除
鉴
于
有
关
数
据
的
敏
感
性
较
高
或
较
低
而
另

有
明
确
规
定
者
外
，
当
下
列
资
料
被
本
组
织
经

任
何
手
段
获
得
或
产
生
时
，
可
将
这
些
类
型
的

资
料
定
为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

1
.8
段
）
：

 

 

(a
) 
缔
约
国
根
据
第
三
、
第
四
、
第
五
和
第
六
条

和
按
照
《
核
查
附
件
》
提
交
的
初
始
和
年
度

报
告
和
宣
布
，
若
发
文
缔
约
国
认
为
这
些
文

件
具
有
这
种
程
度
的
敏
感
性
；

 

 

(b
) 
关
于
核
查
活
动
的
结
果
和
有
效
性
的
一
般
报

告
；
以
及

 

 (c
) 
按
照
《
公
约
》
其
他
条
款
必
须
向
所
有
缔
约

例
如
：

 

除
按
照
敏
感
性
较
高
或
较
低
而
另
有
明
确
规
定

者
外
，
当
下
列
资
料
被
本
组
织
经
任
何
手
段
获

得
或
产
生
时
，
可
将
这
些
类
型
的
资
料
定
为

禁 禁禁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

1
.1

2
段
）
：

 

 (a
) 
缔
约
国
根
据
第
三
、
第
四
、
第
五
和
第
六
条

和
按
照
《
核
查
附
件
》
提
交
的
初
始
报
告
和

年
度
报
告
和
宣
布
，
若
发
文
缔
约
国
认
为
这

些
文
件
具
有
这
种
程
度
的
敏
感
性
；

 

 (b
) 
关
于
生
产
程
序
和
设
施
的
未
经
公
开
发
表
的

技
术
资
料
，
以
及
关
于
工
业
产
品
的
技
术
资

料
；

 

 

例
如
：

 

除
按
照
敏
感
程
度
较
低
而
另
有
明
确
规
定
者

外
，
当
下
列
资
料
被
本
组
织
经
任
何
手
段
获
得

或
产
生
时
，
可
将
这
些
类
型
的
资
料
定
为

禁
化

禁
化

禁
化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

1
.1

5
段
）
：

 

 (a
) 
缔
约
国
根
据
第
三
、
第
四
、
第
五
和
第
六
条

和
按
照
《
核
查
附
件
》
提
交
的
初
始
报
告
和

年
度
报
告
和
宣
布
，
若
发
文
缔
约
国
认
为
这

些
文
件
具
有
这
种
程
度
的
敏
感
性
；

 

 (b
) 
从
被
视
察
现
场
采
集
的
样
品
和
指
定
实
验
室

交
还
的
样
品
，
以
及
分
析
样
品
得
出
的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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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禁禁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国
提
供
的
资
料
。

 

 

可
定
为
并
可
按
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处
理
的

其
他
资
料
可
能
包
括
：
缔
约
国
和
秘
书
处
之
间

的
日
常
机
密
通
信
，
以
及
本
组
织
内
部
不
具
有

任
何
特
别
敏
感
性
的
工
作
文
件
。
这
还
可
能
包

括
与
秘
书
处
内
部
工
作
过
程
和
决
策
有
关
的
资

料
，
以
及
其
他
管
理
或
行
政
资
料
，
若
公
开
这

些
资
料
可
能
妨
碍
本
组
织
有
效
执
行
《
公
约
》

（
1
.9
段
）
。

 

(c
) 
与
商
业
交
易
有
关
的
较
不
敏
感
或
更
一
般
性

资
料
，
以
及
工
业
加
工
和
生
产
的
费
用
因

素
；

 

 (d
) 
关
于
一
次
视
察
的
详
细
初
始
报
告
，
包
括
关

于
设
施
异
常
情
况
或
事
故
的
资
料
，
以
及
视

察
报
告
；

 

 (e
) 
有
关
秘
书
处
对
某
一
特
定
设
施
的
视
察
规
划

和
视
察
目
标
的
数
据
和
资
料
；

 

 (f
) 
设
施
协
定
和
任
何
附
文
；
以
及

 

 (g
) 
与
确
认
和
鉴
定
宣
布
、
设
施
协
定
和
视
察
报

告
中
所
载
资
料
有
关
的
资
料
。

 

 若
这
类
资
料
被
认
为
与
核
查
遵
守
情
况
无
关
，

则
如
本
部
分
第

1
.1

7
段
所
明
确
规
定
的
，
甚
至

在
确
定
任
何
正
式
的
分
级
之
前
，
通
常
一
开
始

都
会
被
当
作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处
理
。

 

 

(c
) 
特
别
由
一
个
缔
约
国
提
供
的
具
有
特
别
敏
感

性
的
机
密
资
料
；
以
及

 

 (d
) 
在
实
际
进
行
现
场
视
察
时
通
常
只
要
要
求
、

或
自
愿
或
意
外
准
予
察
看
的
机
密
资
料
，
例

如
：

 

 －
 
工
序
流
程
图
；

 

 －
 
现
场
的
照
片
、
计
划
和
示
意
图
；

 

 －
 
与
技
术
加
工
及
其
参
数
有
关
的
特
定
数
据
；

 

 －
 
在
现
场
采
集
并
在
现
场
分
析
的
样
品
的
分
析

数
据
；

 

 －
 
商
业
敏
感
市
场
资
料
，
例
如
，
详
细
的
顾
客

名
单
，
以
及
单
列
的
销
售
给
顾
客
的
数
量
；

以
及

 

 －
 
其
他
详
细
、
高
度
具
体
的
技
术
、
商
业
或
国

家
安
全
资
料
。

 

 若
这
类
资
料
被
认
为
与
核
查
遵
守
情
况
无
关
，

则
如
下
文
第

1
.1

7
段
所
明
确
规
定
的
，
甚
至
在

确
定
任
何
正
式
的
分
级
之
前
，
通
常
一
开
始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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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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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禁禁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会
被
当
作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处
理
。

 

 

 
 

在
大
多
数
视
察
方
案
中
，
可
能
将
在
被
视
察
现

场
保
存
上
文
第

1
.1

5
 (

d
) 
分
段
规
定
的
可
能
具
有

或
不
具
有
国
家
机
密
分
级
的
高
度
敏
感
资
料
，

只
有
在
视
察
期
间
才
可
以
在
现
场
使
用
这
些
资

料
。
由
于
这
类
资
料
未
被
带
离
现
场
，
并
限
制

了
对
这
类
资
料
的
察
看
，
因
此
秘
书
处
内
部
将

酌
情
不
应
用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密
程
序
。
即
使
这

样
，
在
视
察
活
动
期
间
，
视
察
组
将
至
少
给
予

这
类
资
料
以
与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资
料

一
样
的
保
护
。
在
设
施
协
定
中
应
尽
可
能
明
确

地
规
定
这
类
资
料
的
机
密
类
别
（

1
.1

6
段
）
。

 

 不
应
以
任
何
方
式
记
录
，
也
不
应
进
一
步
传
播

被
视
察
组
任
何
成
员
意
外
披
露
或
收
集
的
与
核

查
遵
守
情
况
无
关
的
敏
感
资
料
。
若
在
视
察
活

动
期
间
准
予
察
看
这
类
敏
感
资
料
，
则
视
察
组

的
任
何
成
员
都
必
须
至
少
给
予
这
类
资
料
以
与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资
料
一
样
的
保
护
，

直
到
或
除
非
被
视
察
缔
约
国
明
确
规
定
了
特
定

的
处
理
方
法
或
敏
感
度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被

视
察
缔
约
国
在
视
察
过
程
中
或
在
设
施
协
定
内

可
以
对
这
类
资
料
指
定
（
如
本
部
分
第

2
.5
段
的

规
定
）
一
个
初
步
分
级
。
若
因
疏
忽
或
经
被
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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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限

制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禁 禁禁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约
国
同
意
将
这
类
敏
感
资
料
带
到
秘
书
处
，
则

这
类
资
料
应
被
定
为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级级级
，
并
酌
情
得
到
保
护
，
但
被
视
察
缔
约
国
另

有
规
定
者
除
外
。
（

1
.1

7
段
）

 

传
达
：

 

 应
酌
情
传
达
按
照
《
保
密
附
件
》
第

2
款

(b
)项

必
须
向
缔
约
国
例
行
提
供
的

禁
化

武
组

织
织

限
禁

化
武

组
织

织
限

禁
化

武
组

织
织

限
禁

化
武

组
织

织
限

制
级

制
级

制
级

制
级
资
料
（

1
.1

0
段
）
。

 

传
达
：

 

 应
酌
情
传
达
按
照
《
保
密
附
件
》
第

2
款

(b
)项

必
须
向
缔
约
国
例
行
提
供
的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禁

化
武

组
织

保
护

级 级级级
资
料
（

1
.1

3
段
）
。

 

传
达
：

 

 应
酌
情
传
达
按
照
《
保
密
附
件
》
第

2
款

(b
)项

必
须
向
缔
约
国
例
行
提
供
的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禁

化
武

组
织

高
度

保
护
级

保
护
级

保
护
级

保
护
级
资
料
（

1
.1

8
段
）
。

 

 

 


